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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专业教学法规全书2009》优秀的图书质量：法律出版社所有图书均经过反复审读，尽力将
书中的错误率降至最小，全力打造精确无误的法律法规大全。
　　同步的教学体倒：　　按照《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确立的核心课程体
系，结合当前的主流法学教材，收录教学中必需的全部法律法规．分为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
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商法、知识产权法、法律职业、国际法、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共13个部分。
每个部分再根据实际教学进度，划分为多个专题，实现法规研读和课堂教学的同速同步。
　　完整的法规收录（附赠超值光盘）：　　对各教学必备法规均作全文收录，力图使师生掌握法律
法规全貌，并且推出增值光盘，将教学中可能用到的其它法律规范收录其中，可直接下载、打印和使
用。
　　详尽的法规大全（附赠超值光盘）　　全书收录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国际条约、国际
惯例等法律渊源共计263件，光盘收录量达398件，囊括了法学专业教学中所涉的全部法律文件。
　　全新的条文主旨：　　对所有教学重点法规的条文主旨进行了全面修订，确保在导读过程中正确
指引读者，缩短法条查询时间，提高工作学习效率。
　　免费的增补服务：　　对所有寄回《读者意见反馈表》（《法学专业教学法规全书2009》末页）
的读者，免费提供一次法规增补材料（电子版）；同时可根据读者需求，提供不同资费标准的专业法
规信息增补．帮助了解中国立法的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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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宪法（一）宪法典（二）国家制度（三）公民权利（四）国家机构二、民法（一）民法总论（二
）债权法（三）物权法（四）亲属法（五）人格权法（六）侵权法三、民事诉讼法（一）综合规定（
二）证据（三）诉讼费用（四）期间、送达（五）立案（六）一、二审程序（七）审判监督程序（八
）执行程序（九）涉外民事诉讼四、刑法（一）综合1.刑法典2，单行刑法及刑法修正案3.罪名规定（
二）总则1.溯及力2.刑事责任能力3.单位犯罪4.刑罚种类5.量刑（三）分则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
安全罪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1）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2）走私罪（3）妨害对公司、企
业的管理秩序罪（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5）金融诈骗罪（6）危害税收征管罪（7）侵犯知识产权
罪（8）扰乱市场秩序罪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侵犯财产罪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1）扰
乱公共秩序罪（2）妨害司法罪（3）妨害国（边）境罪（4）妨害文物管理罪（5）危害公共卫生罪（6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7）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8）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
淫罪（9）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7.危害国防利益罪8.贪污贿赂罪9.渎职罪五、刑事诉讼法（一
）综合规定（二）刑事诉讼主体（三）辩护与代理（四）强制措施（五）附带民事诉讼（六）立案（
七）侦查（八）审判（九）死刑复核（十）执行六、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行政主体（二）抽象
行政行为（三）具体行政行为（四）行政监督（五）行政复议（六）行政诉讼（七）国家赔偿1.综合2.
行政赔偿3.司法赔偿七、经济法（一）市场规制法1.竞争法2.消费者法（二）宏观调控法1.财政法2.税
收法3.金融法4.房地产法5.其他（三）劳动与社会保障法1.劳动法2.社会保障法八、商法（一）商主体
法1.公司法2.企业法3.破产法4.国有资产法（二）保险法（三）证券法（四）票据法（五）海商法（六
）仲裁法九、知识产权法（一）著作权法（二）专利法（三）商标法（四）植物新品种权（五）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权（六）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十、法律职业（一）法官（二）检察官（三）律师（四）公
证员十一、国际法（一）国际法主体（二）国际法上的居民1.国籍2.引渡3.人朽（三）国际海洋法（四
）国际航空法（五）外层空间法（六）国际交往1.外交与领事2.条约的缔结3.争端的解决十二、国际私
法（一）国际冲突规范索引（二）国内冲突规范索引（三）国际私法示范法十三、国际经济法（一）
国际货物买卖（二）国际货物运输1.海洋运输2.航空运输（三）国际贸易支付（四）对外贸易管制（五
）国际投资（六）国际服务（七）国际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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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百三十六条【续租】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
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
第十四章融资租赁合同第二百三十七条【定义】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
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二百三十八条【合同的主要条款及形式】融资租赁合同的内容刨舌租赁物名称、数量、规格、技术
性能、检验方法、租赁期限、租金构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等条
款。
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百三十九条【融资租赁标的物的交付】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
同，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第二百四十条【索赔权的行使】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
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
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
第二百四十一条【买卖合同的变更】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未
经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变更与承租人有关的合同内容。
第二百四十二条【租赁物所有权】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
第二百四十三条【租金的确定】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
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
第二百四十四条【租赁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的，出租人不承担
责任，但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
第二百四十五条【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第二百四十六条【租赁物造成损害的责任】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
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百四十七条【租赁物的保管、使用、维修】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
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维修义务。
第二百四十八条【承租人支付租金义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
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人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
收回租赁物。
第二百四十九条【租赁物价值的部分返还权】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
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收回的租赁物的价
值溜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还。
第二百五十条【租赁期满租赁物归属】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
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租赁物的所有
权归出租人。
第十五章承揽合同第二百五十-条【定义】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
果，定作^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第二百五十二条【合同的主要条款】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
、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
第二百五十三条【承揽工作的完成】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
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五十四条【承揽人对辅助性工作的责任】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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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第二百五十五条【承揽人提供材料的义务】承揽人提供材料的，承揽人应当按照约定选用材料，并接
受定作人检验。
第二百五十六条【定作人提供材料及双方义务】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材料。
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应当及时检验，发现不符合约定时，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更换、补齐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承揽人不得擅自更换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得更换不需要修理的零部件。
第二百五十七条【承揽人的通知义务】承揽人发现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的，应当及
时通知定作人。
因定作人怠于答复等原因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百五十八条【中途变更工作要求的责任】定作人中途变更承揽工作的要求，造成承揽^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百五十九条【定作人的协助义务】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
定作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揽工作不能完成的，承揽人可以催告定作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并
可以顺延履行期限；定作人逾期不履行的，承揽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六十条【承揽人接受监督检查的义务】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
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
第二百六十一条【工作成果的交付】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
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
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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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专业教学法规全书2009》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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